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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理守則」遵循聲明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業務為有價證券經紀業務、自營業務及承銷業務，

係屬資產擁有人。本公司聲明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理守則」，遵循情形如

下： 

原則一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理政策 

本公司營運目標在於透過經紀、自營及承銷業務之進行，以謀取股東之最大利

益，為達成此一目標，本公司訂定盡職治理政策，內容包括本公司身為股東之

責任及盡職治理行動之履行與揭露等，並宜將環境、社會、公司治理(ESG)議題

納入投資評估流程，以善盡盡職治理責任，創造長期投資價值。 

原則二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理政策 

為確保本公司基於客戶或股東之利益訂定利益衝突管理政策，內容包括利益衝

突之態樣及其管理方式。 

原則三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為確保本公司取得充分且有效之資訊，決定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之性質、

時間與程度，作為本公司之投資決策建立良好基礎，本公司針對被投資公司之

關注項目得包括相關新聞、財務表現、產業概況、經營策略及公司治理等議題，

並宜以環境、社會、公司治理(ESG)議題資訊，關注、分析與評估被投資公司之

相關風險與機會，瞭解被投資公司之永續發展策略。 

原則四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本公司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適當之對話及互動，以進一步瞭解與溝通其經營階層

對產業所面臨之風險與策略。本公司每年可透過電話會議、面會、參與法說會

或派員參與股東常會或重大之股東臨時會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溝通。

當被投資公司在特定議題上有重大違反永續治理原則或損及本公司股東長期價

值之虞時，本公司將不定時向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詢問處理情形，且不排除聯

合其他投資人共同表達訴求。必要時本公司得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共同合作，以

維護股東之權益，並提升被投資公司的永續發展，亦得針對特定環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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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理(ESG)議題參與相關倡議組織，共同擴大及發揮機構投資人之影響力，

並注重互動、議合後所帶給被投資公司的影響，與擬定未來議合的規劃及關注

事項，進而決定後續的投資決策。 

原則五  建立並揭露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 

本公司為謀取股東之最大利益，建立並揭露投票政策，積極進行股東會議案投

票，每年揭露對所有被投資公司各類議案或所投贊成、反對及棄權之情形，並

說明對重大議案反對及棄權之原因。各年度投票情形揭露請詳：

www.megasec.com.tw。 

原則六  定期揭露履行盡職治理之情形 

本公司定期於網站(或另於年報/營業報告書)揭露履行盡職治理之情形，包括本

遵循聲明、盡職治理政策、盡職治理報告、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與投票情形、

議合情形及其他重大事項。 

 

 

 

 

 

 

 

簽署人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8 日 


